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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仁愛路 120號 

電話：(03)370-3306 

  

http://maps.google.com/?q=%E8%87%BA%E7%81%A3%E6%A1%83%E5%9C%92%E5%9C%B0%E6%96%B9%E6%AA%A2%E5%AF%9F%E7%BD%B2%E8%81%B7%E5%A0%B4%E4%BA%92%E5%8A%A9%E6%95%99%E4%BF%9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E5%A7%94%E8%A8%97%E7%A4%BE%E5%9C%98%E6%B3%95%E4%BA%BA%E4%B8%AD%E8%8F%AF%E9%9F%B3%E6%A8%82%E8%88%9E%E8%B9%88%E6%9A%A8%E8%A1%A8%E6%BC%94%E8%97%9D%E8%A1%93%E6%95%99%E8%82%B2%E5%8D%94%E6%9C%83%E8%BE%A6%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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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概況  

(一 )一般概況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係採委託辦理  

方式，營運成本由家長與教育部共同分攤，並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以無償方式或協調其他機關 (構 )以無償方式，提供土地、建物、

設施及設備，依甄審辦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評選非營利法人後委

託辦理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二 )委託辦理業務內容如下：  

1.受託辦理機構：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2.設 立 日 期 及 許 可 文 號 ： 中 華 民 國 111年 9月 15日 府 教 幼 字 第

1110262304號。  

3.設立許可證書字號：府教幼字第 1110262304號。  

4.受託辦理期間： 111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  

5.核定招收總人數：20名。(112學年度起契約招收幼生數為 56人 ) 

6.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委託辦理之業務內容如下：  

(1)招收 2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20名。  

(2)依員工子女、孫子女及居民幼兒之優先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3)配合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政策提供服務及辦理活動。  

(4)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人力之提供與管理。  

(5)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他行政相關事項之管理。  

(6)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設施與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7.四年受託營運 期 間之核定總營運 成 本 (由政府與家長 共同負

擔 )： 33,788,952元。  

8.截至 112年 7月 31日止專任教職及 員工人數為 6人 (教保人員 2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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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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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支餘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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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支明細表  

(一 )收支餘絀表 -功能別  

收支餘絀表 -功能別  

民國 111 年 9 月 15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項 目 金 額 

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  281,455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   3,351,068  

教保費收入減項  ( 11,875 ) 

教保費收入淨額   3,620,648  

營運成本   3,473,314  

教保費收支淨額   147,334  

業務發展費  ( 200,000 ) 

延後托育收支淨額   64,282  

利息收入   11,980  

其他收支淨額   -  

稅前餘絀   23,596  

所得稅費用   -  

本期餘絀 $  23,596  

職 場 互 助 教 保 服 務 中 心 招 生 情 形  

核准招收人數   20  

營運月數   11  

全期核准招生人數   220  

全期招生人數   218  

招收比率   99.09%  

補充說明： 

教保費收支淨額金額為 147,334元，分析如下： 

 金 額  差 異 分 析 

教保費收支預算差額 $  -    

教保費收入預決算差異金額  ( 1,007,281 )  主係遲至 9月 15日許可後招生所致。 

營運支出預決算差異金額   1,154,615   主係人事費及業務費減支所致。 

合    計 $  14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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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出預決算比較表  

1.人事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二點 (一 )1.人事費：  

A.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

外，不得流入。  

B.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及加班費

不得超支外，其餘各細項得相互勻支  

C.人事費不得流出。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1學年度  

a.資遣費準備金  

期初金額 本期提撥 孳息 本期資遣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 19,993 - - - 19,993  

①本期認列、提撥資遣費 19,993元。(本學年預算編列金

額： 19,993元。 ) 

b.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超出預算金額 54,000

元，經與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 (含職務加給 )勻支

後，符合規定。  

(3)111學年度人事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人事費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1,650,719   1,408,745   (241,974) 85.34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 -           54,000      54,000      0.00

社工員、護士薪資 96,000      -           (96,000) 0.00

會計、總務、廚工、清潔薪資 873,385     769,446     (103,939) 88.10

加班費 332,208     131,697     (200,511) 39.64

勞、健保費 336,168     286,415     (49,753) 85.20

保險費 5,000       3,784       (1,216) 75.68

勞退金提撥 149,712     132,203     (17,509) 88.30

自強活動 5,000       5,000       -           100.00

健康檢查 1,000       1,000       -           100.00

代課費及廚工代班費 69,060      4,921       (64,139) 7.13

資遣費 19,993      19,993      -           100.00

人事費合計 3,538,245   2,817,204   (721,041)

111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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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務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二點 (一 )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至多

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1學年度：無。  

(3)111學年度業務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業務費

活動費 45,000    44,964    (36) 99.92

研習、進修 10,000    4,000     (6,000) 40.00

水費 12,000    2,768     (9,232) 23.07

電費 155,000   65,624    (89,376) 42.34

保全 60,000    -         (60,000) 0.00

辦公文具 4,000     3,973     (27) 99.33

事務機器耗材 49,000    45,540    (3,460) 92.94

電話費(含ADSL) 24,000    16,536    (7,464) 68.90

郵資 4,400     3,095     (1,305) 70.34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3,550     (6,450) 35.50

文宣費(園刊) 22,000    -         (22,000) 0.00

攝影照片 7,000     7,000     -         100.00

園務特支 32,000    31,784    (216) 99.33

差旅費 9,000     -         (9,000) 0.00

業務費合計 443,400   228,834   (214,566)

111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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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地使用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二點 (一 )3.~6.規定。  

A.材料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

餘項目，不得流入。  

b.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

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

費，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但餐

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B.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

得流入。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

餘項目，不得流入。  

b.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

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場地使用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 100,000    -          (100,000) 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48,000     47,969     (31) 99.94

日常消耗用品 12,000     11,232     (768) 93.60

藥品費 1,400      319        (1,081) 22.79

餐點費 288,000    212,799    (75,201) 73.89

材料費合計 349,400    272,319    (77,081)

維護費

水電修繕 30,000     8,223      (21,777) 27.41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21,690     (3,310) 86.76

火險 8,000      7,266      (734) 90.83

維護費合計 63,000     37,179     (25,821) 59.01

修繕購置費 28,000     30,213     2,213      107.90

雜支 26,604     8,285      (18,319) 31.14

行政管理費 79,280     79,280     -          100.00

111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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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D.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1學年度：   

a.修繕購置費超出預算金額 2,213元，經與維護費 (修繕費

項下 )勻支後，符合規定。  

(3)111學年度場地使用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費、雜支

及行政管理費類別總經費，除修繕購置費超支預算經勻支相

符外，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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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計師附表  

(一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之

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之

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之

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之

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之差

異
執行率%

收入

教保收入

教保收入(家長繳費) 480,000 281,455 (198,545) 59 1,344,000 (1,344,000) 0 1,344,000 (1,344,000) 0 1,344,000 (1,344,000) 0 4,512,000 281,455 (4,230,545) 6

教保收入(政府差額補助) 4,147,929 3,351,068 (796,861) 81 8,376,341 (8,376,341) 0 8,376,341 (8,376,341) 0 8,376,341 (8,376,341) 0 29,276,952 3,351,068 (25,925,884) 11

教保收入(臨時托育) 0 0 0 0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收入

課後留園收入 0 0 0 0

延後托育收入 98,505 98,505 0 0 98,505 98,505 0

利息收入 11,980 11,980 0 0 11,980 11,980 0

其他收入

專案補助收入 5,000 5,000 0 0 5,000 5,000 0

代收補助收入 0 0 0 0

代收代付收入 6,657 6,657 0 0 6,657 6,657 0

其他收入-其他 0 0 0 0

教保費收入減項

五日未上課退費 (4,086) (4,086) 0 0 (4,086) (4,086) 0

腸病毒退費 (7,789) (7,789) 0 0 (7,789) (7,789) 0

轉學/轉出退費 0 0 0 0 0 0

政府學費差額補助退費 0 0 0 0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收入減項

課後留園收入退費 0 0 0 0

延後托育收入退費 0 0 0 0

支出

人事費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1,650,719 1,408,745 (241,974) 85 4,663,549 4,779,216 4,894,885 15,988,369 1,408,745 (241,974) 9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 54,000 54,000 0 0 54,000 54,000 0

社工員、護士薪資 96,000 (96,000) 0 96,000 96,000 96,000 384,000 0 (96,000) 0

會計、總務、廚工、清潔薪資 873,385 769,446 (103,939) 88 948,375 962,834 977,306 3,761,900 769,446 (103,939) 20

加班費 332,208 131,697 (200,511) 40 621,324 634,260 647,196 2,234,988 131,697 (200,511) 6

勞、健保費 336,168 286,415 (49,753) 85 707,832 723,912 740,004 2,507,916 286,415 (49,753) 11

保險費 5,000 3,784 (1,216) 76 10,000 10,000 10,000 35,000 3,784 (1,216) 11

勞退金提撥 149,712 132,203 (17,509) 88 305,064 312,000 318,948 1,085,724 132,203 (17,509) 12

自強活動 5,000 5,000 0 100 10,000 10,000 10,000 35,000 5,000 0 14

健康檢查 1,000 1,000 0 100 10,000 1,000 10,000 22,000 1,000 0 5

代課費及廚工代班費 69,060 4,921 (64,139) 7 145,140 145,140 145,140 504,480 4,921 (64,139) 1

資遣費 19,993 19,993 0 100 41,570 42,534 43,498 147,595 19,993 0 14

業務費

活動費 45,000 44,964 (36) 100 75,000 75,000 75,000 270,000 44,964 (36) 17

研習、進修 10,000 4,000 (6,000) 40 20,000 20,000 20,000 70,000 4,000 (6,000) 6

水費 12,000 2,768 (9,232) 23 20,000 20,000 20,000 72,000 2,768 (9,232) 4

電費 155,000 65,624 (89,376) 42 165,000 165,000 165,000 650,000 65,624 (89,376) 10

瓦斯 0 0 0 0 0 0

保全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 240,000 0 (60,000) 0

辦公文具 4,000 3,973 (27) 99 12,000 12,000 12,000 40,000 3,973 (27) 10

事務機器耗材 49,000       45,540       (3460.00) 92.94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214000.00 45540.00 (3460.00) 21.28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民國111年9月15日至115年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目名稱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4年度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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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電話費(含ADSL) 24,000      16,536      (7,464) 68.90 36,000      36,000      36,000      132,000      16,536       (7,464) 12.53

郵資 4,400       3,095       (1,305) 70.34 6,000       6,000       6,000       22,400       3,095        (1,305) 13.82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3,550       (6,450) 35.50 10,000      10,000      10,000      40,000       3,550        (6,450) 8.88

文宣費(園刊) 22,000      (22,000) 0.00 25,000      25,000      25,000      97,000       -            (22,000) 0.00

攝影照片 7,000       7,000       -           100.00 8,000       8,000       8,000       31,000       7,000        -           22.58

園務特支 32,000      31,784      (216) 99.33 36,000      36,000      36,000      140,000      31,784       (216) 22.70

差旅費 9,000       (9,000) 0.00 15,000      15,000      15,000      54,000       -            (9,000) 0.00

場地使用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 100,000     (100,000) 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460,000      -            (100,000) 0.0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 -           0.00 -            -            -           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48,000      47,969      (31) 99.94 134,400     134,400     134,400     451,200      47,969       (31) 10.63

日常消耗用品 12,000      11,232      (768) 93.60 33,600      33,600      33,600      112,800      11,232       (768) 9.96

藥品費 1,400       319         (1,081) 22.79 3,920       3,920       3,920       13,160       319          (1,081) 2.42

餐點費 288,000     212,799     (75,201) 73.89 806,400     806,400     806,400     2,707,200    212,799      (75,201) 7.86

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水電修繕 30,000      8,223       (21,777) 27.41 60,000      60,000      60,000      210,000      8,223        (21,777) 3.92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21,690      (3,310) 86.76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21,690       (3,310) 21.69

火險 8,000       7,266       (734) 90.83 8,000       8,000       8,000       32,000       7,266        (734) 22.71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28,000      30,213      2,213       107.90 78,400      78,400      78,400      263,200      30,213       2,213       11.48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

雜支 26,604      8,285       (18,319) 31.14 32,580      32,580      32,580      124,344      8,285        (18,319) 6.66

行政管理費 79,280      79,280      -           100.00 152,132     152,132     152,132     535,676      79,280       -           14.80

業務發展費 200,000     200,000     0.00 -            200,000      200,000     0.00

其他 -           0.00 -            -            -           0.00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支出

課後留園支出 -           0.00 -            -            -           0.00

延後托育支出 34,223      34,223      0.00 -            34,223       34,223      0.00

其他支出

專案補助支出 5,000       5,000       0.00 -            5,000        5,000       0.00

代收補助支出 -           0.00 -            -            -           0.00

代收代付支出 6,657       6,657       0.00 -            6,657        6,657       0.00

損失

呆帳損失 -           0.00 -            -            -           0.00

其他損失 -           0.00 -            -            -           0.00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民國111年9月15日至115年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目名稱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4年度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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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師簽證查核附表  

附件七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11學年度會計師簽證查核附表 

(營運成本為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者) 

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基本原則 

1 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各項經費 
   

2 依本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處理原則合法取得並保留憑證    

3 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4 傳票製作應由園長、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5 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未有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6 
除小額款項(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行轉帳

或票據支付 

   

補充說明： 

1.以教保服務中心名義開立之銀行專戶依性質分別列示如下： 

行庫別 性質 帳號 112.7.31 餘額 利息 備註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20362005858868 4,581,519 11,878 一般經費戶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20362000062036 219,993 102 準備金共同戶 

2.業已依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處理原則編製財務報表並保留憑證，傳票已經審核並由主任、主辦

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3.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尚無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4.以零用金支付及銀行存款領現之支出，尚無超過 1 萬元之情形。 

收入部份 

7 教保費收入依據預算且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8 利息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9 課後留園收入(含延後托育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10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代收代付、捐贈及租金等其他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

形 
   

11 各項退費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依退費原因逕列收入減項    

12 各相關收入項目未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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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13 
抽查所有以非營利幼兒園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相關收入項目，

且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14 非營利幼兒園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是否存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無此情形) 

15 以前學年度已轉列為呆帳之教保費收入於本期收訖是否逕列本期收入   (無此情形) 

補充說明： 

1.教保費收入、利息收入及課後留園收入，經檢視預算編製及實際收款情形，尚無發現漏列或低列之

情形。 

2.專案補助收入、代收代付收入，尚無發現漏列或低列之情形。 

3.各項退費原因、金額經核算，尚無發現不符之情形。 

4.各相關收入項目經檢視相關帳載記錄，尚無發現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5.以教保服務中心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尚無發現未列入相關收入之情形，並已存入教保服務中心之

專戶。 

支出部分 

16 園長薪資是否依核定之薪資支付   園長職稱為主任 

17 組長職務加給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18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19 助理教保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0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21 社工員/護士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2 會計/總務人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23 廚工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24 清潔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5 

工作人員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經園長核准；園長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

經母機構負責人核准    

26 勞健保及退休金提撥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27 自強活動是否符合工作計畫(或行事曆) 
   

28 健康檢查是否符合當學年度排定健康檢查之員工名單 
   

29 
代課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限實際帶班之教保服

務人員) 
   

30 廚工代班費是否符合規定   (無此情形) 

31 

檢視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四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及於法令規定外額外提

撥之勞工退休金準備，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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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32 

人事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人事費補充說明： 

1.教、職員薪資已依支給基準之規定給付，並透過金融機構進行轉帳或匯款，核對轉帳證明、匯款單

與薪資清冊相符。 

2.教、職人員配置，已依核訂之人數配置。 

3.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減少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 19,993 - - - 19,993  

(1)本期認列、提撥資遣費 19,993 元。(本學年預算編列金額：19,993 元)  

4.加班費業經主任核准，主任加班費經母機構負責人核准。 

5.代課費已依薪資支給基準表之規定核發。 

6.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超出預算 54,000元，經與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勻支後，符合規定。 

7.人事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33 
活動費(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畢業典禮)經費之支用符合工作計畫 

(或行事曆)、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34 研習、進修經費之支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35 水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36 電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37 瓦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38 保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39 辦公文具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0 事務機器耗材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1 電話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2 郵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3 
文宣費(含一般文宣、園刊)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

預算 
   

44 攝影照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5 園務特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46 差旅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並經園長核准   (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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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47 

業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業務費補充說明： 

1.業務費各項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業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48 
公共事務管理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

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公共事務管理費補充說明： 

49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

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補充說明： 

50 
教保材料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非耗材 

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51 日常消耗用品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2 藥品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3 餐點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4 
材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材料費補充說明： 

1.教保材料費、日常消耗用品及藥品費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非耗材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3.餐點費(食材)，業已取具送貨單據或製作驗收記錄。 

4.材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55 水電修繕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6 園舍消毒、清潔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7 火險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58 
維護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維護費補充說明： 

1.修繕費、房舍消毒、清潔及火險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火險之投保規定與行政契約之約定相符。 

3.維護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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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59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 

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60 
修繕購置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2,213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修繕購置費補充說明： 

1.電器用品、房舍修繕、廚房或配膳室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

憑證。 

2.本學年度尚無超出 1 萬元之設施設備經費支出。 

61 
雜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 

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62 
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63 
業務發展準備金之提列及業務發展費之動支均符合規定，提列金額是否以

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補充說明： 

1.雜支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行政管理費，係母機構負擔逾薪資支給基準表部分之人事費用。 

3.業務發展準備金變動如下：(本期申請 200,000 元，經主管機關 112/5/10 桃檢秀人字第 11205001910

號函核備，並於 112/5/17 存入專戶。) 

期初金額 本期提存 孳息(+) 本期動支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 200,000 102 - (102) 200,000  
 

64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支出是否符合各該項目之支用範

圍，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其他支出補充說明： 

1.專案補助支出、代收代付支出，經核各項補助公文、代收代付事由等，各項支出均符合規定，並已

取具合法憑證。 

2.其他收支情形如下： 

項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差異 說明 

專案補助 5,000 5,000 -  

代收代付 6,657 6,657 -  
 

65 
本學期(學年度)結算總收入是否大於或等於總支出。如有虧損，其虧損金

額為：-元 
   

虧損補充說明： 

1.本學期餘(絀)：23,596 元。 

負債部分 

66 向辦理單位借款，其資金往來皆透過金融機構，金額為：-元   (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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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67 未有以非營利幼兒園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   

負債補充說明： 

1.尚無以教保中心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其他 

68 本學期(學年度)未有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之情形。如有借款，其 借款

金額為-元。 
✓   

69 上學期(學年度)會計師查核所提建議改善事項，非營利幼兒園已完成改善 ✓   

70 非營利幼兒園與關係人間無交易事項。如有交易事項，請於下方補充說明

揭露 
✓   

71 非營利幼兒園之財產或代管財產是否均登錄於財產清冊或代管清冊， 定

期盤點，並依相關規定報廢 
✓   

其他補充說明： 

1.無借款予他人。 

2.關係人交易均已充分揭露。 

(1)與關係人交易資料如下：(A)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會計項目 對象 交易金額 期末餘額 最高餘額 

行政管理費/應付款項 (A) 79,280 47,334 - 

(2)行政管理費，係母機構負擔人事費用 31,946 元，暨收支平衡後始得支領金額 47,334 元。 

3.本學年度業已對代管財產執行盤點。 

綜合建議事項 

 

填表說明： 
1.本表勾選【是】為正常，勾選【否】為異常，勾選【不適用】為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 
2.會計師得依查核情形，於補充說明欄位作適當表達。若勾選【否】時，應於「補充說明」敘明異常內容。 
 

基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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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G＆F  基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11F-l ,NO.299 Sec.4 Chung-Hsiao .Rd.Taipei ,Taiwan ,R.O.C  TEL：(02)2781-2559 

( 1 0 6 )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2 9 9 號 1 1 樓 之 1  FAX：(02)8771-7049 

 

會計師查核報告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公鑒：  

查核意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之資

產負債表，暨 111 學年度 (民國 111 年 9 月 15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之收

支餘絀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 (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

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之財務狀

況，暨 111 學年度之收支餘絀。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本報告僅供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對委託辦理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財務管理目的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

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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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

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終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除終止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外別無實際可行

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

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

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

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

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

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內部

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

及使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

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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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

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 (包括相關附註 )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

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  

 

 

 

基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黃 世 佳 

北市會計師會員證書：第 1680 號 

民 國 1 1 2 年 8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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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賸餘款執行概況表  

 

  

計畫運用項目 計畫運用金額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資遣費準備金 -$          -$        -$       -$       -$       -$          

晉薪之人事費 -           -         -        -        -        -           

改善教學設施、設備 -           -         -        -        -        -           

合計 -$          -$        -$       -$       -$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賸餘款執行概況表

單位:新台幣元

賸餘款 各學年度實際執行金額
尚未執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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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報表附註  

以下為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附註：  

111 學年度  

(金額除另有註明外，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 

 

一、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編製，重要會計政

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會計基礎  

平時得採現金收付制，學期或學年度結算時，應依權責發生制

予以調整。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得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覈實入帳。

所得稅費用於契約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內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覈

實入帳，第四學年依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  

(二 )流動與非流動之劃分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財務報表，係以學年度作為劃分流

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三 )退休金  

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實施，於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

期間採取確定提撥制，其退休金之給付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按月以每月工資 6%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提撥

數列為當期費用。  

(四 )資遣費準備金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21條第 3項，每學年最多

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所有專任人員月薪總額的 10%，提撥資遣

費準備金，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之，帳列於非流動資產項

下，該基金數額不得高於非流動負債之資遣費準備數額。  

(五 )業務發展準備金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條及非營利幼兒園會

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9條第 8項之規定，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未發生虧損之年度，於年度結算後三個月內，檢附提列申請

表、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報經場地主管機關同意後，至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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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收入總額 (家長繳交之費用；其有政府差額補助費者，應合併計

算 )之百分之二十為業務發展準備金；並應於同意後一個月內，以

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帳列於非流動資產項下，該基金數額不

得高於非流動負債之業務發展準備數額。  

(六 )代管財產  

凡由主管機關撥交使用之財產，及受託營運管理期間由主管

機關撥款購置之財產列入本項目，應與主管機關所存財產檢查單

及財產目錄核對相符。應付代管財產餘額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應

與非流動資產項下之代管財產數額相符。  

(七 )購置財產  

指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財產及設施

設備。應付購置財產餘額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應與非流動資產項

下之購置財產數額相符。  

(八 )經費收入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之活動收入，均以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名義收取；所有收入，均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並以收入

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九 )經費支出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支用各項經費，係依據職場互助式教

保服務實施辦法與其相關規定，暨教育部核定之預算及支用範圍。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除一萬元 (含 )以下之小額款項得由零

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係以票據支付或銀行轉帳為原則。 (職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零用金上限為三萬元 ) 

(十 )經費流用及勻支原則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營運成本屬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經費流用及勻支：  

1.人事費：  

(1)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

不得流入。  

(2)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及加班費不

得超支外，其餘各細項得相互勻支。  

(3)人事費不得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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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

20%為上限。  

3.材料費：  

(1)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

目，不得流入。  

(2)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互

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且至

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 20%為上限。但餐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4.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5.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1)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

目，不得流入。  

(2)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

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

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3)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6.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7.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遇有特殊情形或突發事件，致各項經費

不敷使用而有超過前六目經費流用或勻支規定之需要者，得檢

附流用及勻支申請表，報經場地主管機關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

預算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之額度。但雜支及行政管理費，不得增

加。  

8.教保費、課後照顧及延後托育收入等相關家長應繳納之費用，倘

因不可歸責於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原因致無法收回者，報

經場地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列為呆帳。  

9.業務發展費：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當學年度之資遣費準備金

未達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計算之金額，或未受限制之現金 (指資

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以外之銀行存款 )不足以支應各

項支出時，得檢附動支申請表，報經場地主管機關同意後，動支

業務發展準備金。  

10.累積餘絀：應優先提撥為當學年度之資遣費準備金 (指依勞動

部資遣費試算表計算之金額 )，如有賸餘，始得報經場地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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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意後流出。  

(十一 )賸餘款動支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條之規定，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依會計師簽證之最後學

年度資產負債表之累積餘絀有賸餘，於清償債務後仍有結餘者，

其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同意由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者：  

(1)優先用於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人員之資遣費，暨繼續

辦理行政契約期間人員之晉薪人事費。  

(2)依前目處理後，仍有賸餘者，應全數用於繼續辦理行政契

約期間所需之改善該園教學設施、設備項目，並由承辦之

非營利法人訂定相關運用計畫報委託單位或場地主管機

關備查後支用。  

2.契約期間屆滿未申請繼續辦理或未經同意、契約終止者：  

(1)優先用於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人員之資遣費。  

(2)依前目處理後，仍有賸餘者，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後

二個月內，委託辦理者全數繳回各政府機關 (構 )或公營公

司，用於改善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教學設施、設備。 

 

二、重要會計項目說明  

(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2.7.31 

現金  $ 30,000 

活期存款   4,581,519 

合    計  $ 4,611,519 

(二 )各項準備金  

1.資遣費準備金  

  112.7.31 

資遣費準備金  $ 19,993  

專戶或定期存款儲存之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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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 

期初餘額  $  -  

本期提撥    19,993  

本期孳息    -  

本期孳息轉出    -  

期末餘額  $  19,993  

2.業務發展準備金  

  112.7.31 

業務發展準備金  $ 200,000  

專戶或定期存款儲存之業務發展準備金變動如下：  

  111學年度 

期初餘額  $  -  

提存本期業務發展準備金    200,000  

本期孳息    102  

本期孳息轉出   ( 102 ) 

期末餘額  $  200,000  

(三 )營運資產  

代管財產  

  111學年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期 末 餘 額 

代管財產  $ -  $ 689,642  $  -  $ 689,642 

職場互助教保中心依契約之規定，就委託辦理經營之建築物、

設 施 設 備 應 辦 理 保 險 ， 截 至 112 年 7月 31日 止 投 保 之 金 額 為

10,000,000元。  

(四 )教保費收入  

  111學年度 

教保費收入      

  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  281,455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    3,351,068  

    小  計    3,63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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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 

教保費收入減項      

  五日未上課退費   ( 4,086 ) 

  腸病毒退費   ( 7,789 ) 

    小  計   ( 11,875 ) 

教保費收入淨額  $  3,620,648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教保費收入，係分別由政府分期作

學費差額補助，暨每學期開學向家長一次收取學費及學生團保費，

而其他雜費及代辦費則逐月收款。  

(五 )支出 

 111學年度 

1.人事費明細  

薪資支出 $  2,232,191 

加班費   131,697  

勞、健保費   286,415  

保險費   3,784  

勞退金提撥   132,203  

自強活動   5,000 

健康檢查   1,000  

代課費及廚工代班費   4,921  

資遣費   19,993  

合    計 $  2,817,204 

2.業務費明細  

活動費 $  44,964  

研習、進修   4,000  

水費   2,768  

電費   65,624  

辦公文具   3,973  

事務機器耗材   45,540  

電話費(含ADSL)   16,536  

郵資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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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 

文宣費(一般文宣)   3,550 

攝影照片   7,000  

園務特支   31,784  

合    計 $  228,834 

3.材料費明細  

教保材料費 $  47,969  

日常消耗用品   11,232  

藥品費   319  

餐點費   212,799  

合    計 $  272,319 

4.維護及修繕購置費明細    

修繕費 $  8,223  

房舍消毒、清潔   21,690  

火險   7,266  

修繕購置費   30,213  

合    計 $  67,392 

(六 )其他收支明細  

1.專案補助收入及支出  

  111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幼兒期親職教育計畫補助  $ 5,000  $ 5,000  $  - 

2.代收代付收入及支出  

  111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學生團保  $ 6,657  $ 6,657  $  - 

 

三、餘絀總額  

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

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餘絀總額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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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絀  $  - 

加：111學年度餘絀    23,596 

期末餘絀  $  23,596 

 

四、關係人交易  

(一 )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關係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母機構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行政管理費  

  111學年度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 79,280 

2.應付款項  

  112.7.31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 47,334 

行政管理費，係母機構負擔人事費用 31,946元，暨收支平衡

後始得支領金額 47,334元。  

 

五、質抵押資產：無。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母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

藝術教育協會 )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簽訂委託辦理契約書，委託期程

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依據契約第 17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得視需求，於契約屆期 8個月前，通知母機構提出後續 4學年營運計畫

書，經同意後繼續辦理。  

 

七、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八、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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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缺失、建議及改進追蹤  

1.111 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及建議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 

111 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及建議 

項目：人員薪資及權益 

編號 發 現 問 題 改 善 建 議 

   

其他補充說明： 

 

項目：會計處理 

編號 發 現 問 題 改 善 建 議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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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計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計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項目：人員薪資及權益 

項 目 已改善 改善中 未改善 說 明 

1 

(1)主任薪資原列 9 級，已於 12 月薪資給付

時，更正為 6級。 

(2)母機構負擔逾薪資支給基準表部分之人

事費用： 

A.不定期勞動契約同意會計薪資 3級，中

心應列薪資 2 級。 

B.不定期勞動契約同意曾任公幼代理教

師薪資 4級，中心應列薪資 1級。 

✓    

其他補充說明： 

 

項目：會計處理 

項 目 已改善 改善中 未改善 說 明 

1 
桃園地檢署代管財產有財產目錄，惟尚未計

入資產負債表。(3/16已自行調整) 
✓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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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源依據  

(一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28及 32條規定，應定期辦理

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並應公告財務資訊於資訊網站。  

(二 )會計查核及會計簽證主要目的係為維護其會計與財務管理制度，

教保服務中心會計及財務應依據以下規定辦理：  

1.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2.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暨會計師查核附表  

3.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規定  

4.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契約書及其他議定事項  

5.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有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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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財產清冊  

代管財產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購置日期 使用年限 備註

5010102-0009-0000001 電子式黑白板 16,329 1 16,329 111.09.01 5年 樺木座立式白板3組

5020102-0008-0000002 火警受信總機 95,000 1 95,000 111.09.02 6年

5010105-0021-0000015 投影機 35,390 1 35,390 111.09.04 8年

5010110-0005-0000002 電爐 34,960 1 34,960 111.09.06 3年 廚房用品一批

3140101-0003-0003199 個人電腦 49,346 1 49,346 111.09.07 4年 電腦2台

3140101-0003-0003200 個人電腦 62,194 1 62,194 111.09.08 4年 筆記型電腦2台

5010110-0005-0000001 電爐 34,959 1 39,459 111.09.16 3年 廚房用品一批

5010302-0001-0000015 家具一批 29,985 1 29,985 111.09.19 10年

4050202-0001-0000002 一般電話機 47,650 1 47,650 111.09.20 5年
電話機1台.無線電話機1

台.一對二影像對講機3台

5010110-0019-0000020 飲水機 18,219 1 18,219 111.10.05 3年

4050202-0001-0000003 一般電話機 41,550 1 41,550 111.10.06 5年 電話主機.電話機4台

5020102-0017-0000001 救災用排煙機 29,560 1 29,560 111.10.13 6年

5010302-0011-0000001 窗簾 190,000 1 190,000 111.10.13 3年 鋁氣窗改推射窗

合計 689,642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代管財產清冊-代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